淮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淮市监处罚〔2022〕 9 号

当事人：田家庵区胡氏昊成劳保用品总汇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40403MA2NXCPA51                                    
住所（住址）：安徽省淮南市田区人民北路182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胡守权                         

身份证件号码：XXXXXXXXXXXXXXXXXX                                        
2021年8月31日，我局收到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山东精准产品质量检测有限公司检验并出具的《检验报告》（报告编号：JZ210207JC0216）：田家庵区胡氏昊成劳保用品总汇销售的安全帽，标称生产者名称：江苏梦思安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名称：安全帽，商标/品牌 梦思安，生产日期/批号2021-04，规格型号/等级：MS-18 合格品。检验结论是：产品质量判定，经抽样检验，所检项目中永久标识、耐穿刺性能不符合GB2811-2019《头部防护 安全帽》标准，依据《安全帽产品质量监 督抽查实施细则》，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2021年9月1日，我局执法人员向当事人直接送达了不合格《检验报告》。并对当事人的营业场所和仓库进行现场检查，未发现上述批次不合格安全帽。为进一步查清事实，我局决定于2021年9月13日立案调查。2021年9月16日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调查。

经查，当事人于2021年6月19日购进上述批次“梦思安”牌不合格安全帽。共购入40顶，购进价格是7元/顶，零售价格是12元/顶。7月11日该批次安全帽被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抽检，现场被告知该批次“梦思安”牌安全帽《检验报告》没出来前不能出售。当事人没售出。剩余该批次“梦思安”牌安全帽包括备样都被当事人退回厂家了（有退货单据）。至2021年9月1日，当事人没有因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的产品被检查机关处罚过。       
综上，当事人销售“梦思安”牌安全帽违法经营额为480元。违法所得为30元。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山东精准产品质量检测有限公司检验并出具的《检验报告》（报告编号：JZ210207JC0216）和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复查抽样单，证明 当事人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的产品的任务来源。
2.现场检查笔录1份、现场照片1张，证明我局执法人员2021年9月1日对当事人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的产品进行现场检查的事实；           

3.询问笔录 、销售合同复印件、生产许可证明细复印件各1份证明当事人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的产品的进销数量、进货来源、进销价格及违法经营金额等情况的事实；                                    
4.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经营者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授权表委托书及受委托人身份证各1份，证明当事人基本情况。
2021年12月22日，本局向当事人直接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淮市监罚告〔2021〕148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本局提出陈述、申辩意见。

本局认为，当事人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的产品的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禁止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要求的工业产品。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规定。”的规定。构成了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的产品的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能积极配合我局调查取证、且违法经营额480元，符合《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79】条“1.《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九条：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包括已售出和未售出的产品，下同）货值金额等值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货值金额等值罚款：（2）初次违法生产、销售，没有造成危害结果的。”之规定。

综上，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三条第二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参照 《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79】条，现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决定处罚如下：
1．没收违法所得30元，
2．罚款480元。
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0日内到淮南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地址：淮南市山南新区淮河大道与泰康路交口）开具《安徽省政府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并于5日内到银行缴纳罚没款。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淮南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六个月内依法向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淮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2年1月 5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办案机构留存。
